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 宇顺 公告编号：2020-006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
完整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
（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融云”）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部分
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
日

质押解除
日 质权人

中植融云 是 23,592,492 55.01% 8.42%
2017年

@11月 23
日

2020年
@3月 10

日

晟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合计 - 23,592,492 55.01% 8.42% - - -

2、上述股份解除质押的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
毕。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及一致行动人中植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植产投”）、张家港保税区丰瑞嘉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丰瑞嘉华”）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股)

质押占
其所持
@股份
比例

质押股
份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中植融云 42,884,770 15.30% 0 0.00% 0.00% 0 0.00% 0 0.00%
中植产投 24,585,656 8.77% 0 0.00% 0.00% 0 0.00% 0 0.00%
丰瑞嘉华 14,349,085 5.12% 9,789,708 68.23% 3.49% 0 0.00% 0 0.00%
合计 81,819,511 29.19% 9,789,708 11.97% 3.49% 0 0.00% 0 0.00%

二、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由此

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
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如有相关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将采取提前回购、追加保证金等方式防范平仓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989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20-014

控股股东关于减持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达到 1%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6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股东李松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

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7，以下简称“减持计划”），公司董事李松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
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5,188,075 股。

截止本公告日，李松先生未按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并于
近日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终止股份减持的告知函》，决定终止减持计划。 现将李
松先生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李松先生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自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李松先生未按减持计划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2020 年 3 月 11 日，李松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780,000 股，减持

后持有公司股份 19,972,3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
公司董事及持股 5%以上股东李松先生除 2020 年 3 月 11 日通过大宗交易减

持公司股份外，未发生其他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
二、李松先生自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日持有股
份 本公告披露日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李松
合计持有股份 20,752,303 5.19% 19,972,303 4.99%
无限售流通股 5,188,076 1.30% 4,408,076 1.10%
高管锁定股 15,564,227 3.89% 15,564,227 3.89%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本减持计划的终止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李松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未
按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本次终止减持计划后，减持计
划履行完毕。

3． 李松先生在自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 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780,000 股， 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19,972,3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不再是持股 5%以上股东，并于本公告同日披露了《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李松先生出具的《关于终止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0571 证券简称：*ST 大洲 公告编号：临 2020-040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名称：*ST 大

洲、股票代码：000571）的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9 日、2020 年 3 月 10 日、2020 年 3 月
1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14.0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交易规则》等制度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根据相关制度的要求，公司进行了自查，并

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预计将发生重大变化：
由于原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占用资

金、公司存在违规担保等事项，造成公司目前资金极度紧张的局面，发生了欠税、
多起借款逾期及诉讼案，导致公司部分资产、账户被冻结的状态，同时造成公司融
资困难，财务费用高企。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及 2020 年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收到我公司的持股 5%以上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和升”）向我公司出具《支持函》，大连和升愿意向我公司
提供增信及借款，上述事项内容详见本公司 3 月 11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如下：

公司自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
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71、2019-091、2019-101、
2019-106、2019-115、2019-120、2019-131、2019-139、2020-005、2020-025、
2020-037）， 披露了公司正在参与恒阳牛业通过引入战略投资人归还占用本公司
资金的工作的相关进展。 2020 年 3 月 9 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了关于大连桃源荣盛
市场有限公司以大连桃源商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源商城”）40%股权
及 / 或现金置换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瑞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
斐”）应收账款暨关联交易事项，拟由上海瑞斐受让包括恒阳牛业占款在内的应收
账款，以置换桃源商城股权的方式剥离出本公司，消除恒阳牛业对本公司资金占

用。 相关事项正在进行桃源商城的审计、评估，尚需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相
关参与主体履行审批程序、以及之后签署交易所涉及的文件后执行，尚存在不确
定性。 有关基金参与方也将继续推进基金组建方案。 上述事项内容详见本公司
2020 年 1 月 2 日、3 月 11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相关公告。

5、 大连和升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京粮和升食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通过一致行动关系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经问询，上述公司及其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请见 2020 年 3 月 11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大连桃源荣盛市场有限公司以大连桃源商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加现金
置换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瑞斐投资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 临 2020-032)、《关于收到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增信及
借款支持 < 支持函 >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3)。 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大连和升存在买入本公司股票行为，3 月 11 日增持 1,709,900 股。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知悉的信息均以公告方式进行了披露，不存在违反信

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4、2020-030），对公司可能被暂停上市、可能继续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进行
了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了《2019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5）。 公司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
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4、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20-028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精密”或“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5），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德乐”）100%股权出售给南京德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南京星月商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交易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6 月 15 日、6 月 29 日、7 月 13 日、7 月 27 日、8 月 10
日、8 月 24 日、9 月 7 日、9 月 24 日、10 月 15 日、10 月 29 日、11 月 12 日、11 月 26
日、12 月 10 日、12 月 24 日、2020 年 1 月 8 日、1 月 22 日、2 月 13 日、2 月 27 日分
别发布了 《关于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
2019-051、2019-053、2019-055、2019-060、2019-062、2019-069、2019-072、
2019-083、2019-095、2019-096、2019-106、2019-109、2019-116、2019-120、

2019-125、2020-001、2020-005、2020-013、2020-01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中介机构已陆续复工，相关核查事项正在进一步审核，公司将
尽快推进各项工作。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履行相关决策和审批程序，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0989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20-013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风险提示：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质押股份数量

（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通知，获悉李振国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李振国 是 2500000 0.70% 0.29% 2018-04-09 2020-03-09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李振国 是 2400000 0.67% 0.28% 2018-04-03 2020-03-09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4900000 1.36% 0.56%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振国 35928285
4 41.33% 325539994 90.61% 37.45% 275987140 84.78% 0 0

合计 35928285
4 41.33% 325539994 90.61% 37.45% 275987140 84.78% 0 0

注： 上表中限售股份系李振国先生因其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而产生的高管锁定
股。

3、李振国先生质押的上述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风
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李振国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与
质权人协商延期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 质押风险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2 日

CC66552020 年 3 月 12 日 星期四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

股东李松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提供
的信息一致 。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持股比例减少（降至 5%以下），不触及要约收购。
2、李松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后，李松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收到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李松先生（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李松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9111985***
住址 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 ***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本次权益变动的概述及转让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报告书期间，在 2017 年 7 月 18 日

通过大宗交易增持 893,844 股， 持有公司股份由 19,858,459 股变更为 20,752,303
股，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5.23%。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增发股数为 2,768,452 股，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由
5.23%变更为 5.19% 。 2020 年 3 月 11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780,000 股，持有公司股份由 20,752,303 股变更为 19,972,303 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由 5.19%变更为 4.99%，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具体明细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期间股份增加的情况
股东名
称 转让方式 转让时间 交易价格

（元） 转让股数 转让股份占总股
本的比例

买卖
方向

李松 大宗交易 2017年 7月 18日 13.5 893,844 0.23% 买入

注：上表的转让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按转让时的公司总股本计算。
（2）、本次权益变动期间股份减少的情况

股东名
称 转让方式 转让时间 交易价格

（元） 转让股数 转让股份占总股
本的比例

买卖
方向

李松 大宗交易 2020年 3月 11日 30 780,000 0.20% 卖出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

本比例

李松
合计持有股份 19,858,459 5.00% 19,972,303 4.99%
无限售流通股 19,858,459 5.00% 4,408,076 1.10%
高管锁定股 - - 15,564,227 3.89%

注：1、 本次变动前计算持股比例的基数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后的总股
本 397,169,187 股。

2、本次变动后计算持股比例的基数为新股本 399,937,639 股。 公司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增发股数为 2,768,452 股，公司总股本由 397,169,187 股增至 399,937,639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变动后的持有股份比例被动稀释 0.03%。

3、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有股份包含了本次股份增加和股份减少的
情形。

二、未来权益处置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不排除根据资本市场以及自身实际情况

进一步处置和调整所持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2018 年 12 月 24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

事的议案》后，任职公司董事时做出的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公司的股
份。

2018 年 3 月 23 日，公司收购上海成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3.45%股权时，李松
先生承诺：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于交割日起至成蹊科技 2021 年年报出具之日前的任
意时点， 其累计所出售的公司股票所占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高于成蹊
科技已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 /� 盈利补偿期间内成蹊科技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未出现违反承
诺的情况，并且本次权益变动不违反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持股比例减少（降至 5%以下），不触及要约收购；
2、李松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后，李松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5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低于 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精密”或“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玉根先生提交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高玉根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富乐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乐成”）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 173,555,724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3%，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股东权益变动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高玉根

大宗交易 2019.3.1 3.14 3,500,000 0.1017%

集中竞价
（被动减持） 2019.5.7-2019.5.31 2.75 34,226,223 0.9945%

大宗交易 2019.6.14-2019.6.19 2.48 30,000,000 0.8717%

集中竞价
（被动减持） 2019.6.25-2019.9.20 2.68 33,892,100 0.9848%

大宗交易 2019.10.23 2.33 7,500,000 0.2179%

集中竞价
（被动减持） 2019.10.24-2019.10.29 2.52 468,800 0.0136%

大宗交易 2019.10.29 2.33 3,500,000 0.1017%

集中竞价
（被动减持）

2019.10.30-2020.1.23 2.36 33,991,001 0.9877%

2020.2.14 2.09 3,473,900 0.1009%

2020.2.17 2.11 3,576,000 0.1039%

2020.2.18 2.21 450,700 0.0131%

2020.2.18 2.20 1,459,300 0.0424%

2020.3.4 2.14 2,088,000 0.0607%

2020.3.4 2.15 5,430,200 0.1578%

2020.3.5 2.16 1,026,000 0.0298%

2020.3.5 2.15 2,678,700 0.0778%

2020.3.6 2.14 335,800 0.0098%

2020.3.6 2.15 1,093,600 0.0318%

2020.3.9 2.12 744,900 0.0216%

2020.3.9 2.12 1,948,400 0.0566%

2020.3.10 2.02 509,800 0.0148%

2020.3.10 2.03 1,662,300 0.0483%

合计 173,555,724 5.0430%
高玉根先生本次减持的公司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取得的股份

（包括资本公积转增部分）。 其中被动减持部分分别由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由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次日反馈数据以及不

同的主体同时执行平仓股份的影响，股份变动数量的汇总出现一定的延迟和差异。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高玉根
合计持有股份 768,845,445 22.34% 595,289,721 17.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284,536 1.69% 128,586,980 3.74%
有限售条件股份 710,560,909 20.65% 466,702,741 13.56%

富乐成
合计持有股份 83,333,333 2.42% 83,333,333 2.4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 - 83,333,333 2.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83,333,333 2.42% - -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高玉根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承诺在公司股票发行上市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承诺在其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在其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上述承诺。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高玉根先生承诺：（1）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法律顾问及会计师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本次认购以合法自有
资金出资或合法筹集的资金，不存在代持、信托、委托等方式认缴并出资的情况；本
次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胜利精密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的情况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胜利精密及其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
者补偿的情形； 资产状况良好不存在会对本次认购的出资产生不利影响的资产不
良状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获中国证监会审核后、发行方案备案前，所认购资金及时、
足额到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胜利精密的股份。
（2） 高玉根先生近亲属及其控制的企业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
六个月内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若有违反上述减持承诺，则减持股份所得收
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
施完毕暨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107）。

2、高玉根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4、截至本公告日，高玉根先生预披露的被动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
将持续关注高玉根先生被动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20-029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京粮和升食品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提示性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 47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3月 11日

股票简称 *ST大洲 股票代码 000571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 /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 /减持比例（%）

A股 978.5446 1.20

合 计 978.5446 1.2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8140.6084 10.00 9119.153 11.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140.6084 10.00 9119.153 11.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
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一、截至 2020 年 3 月 11 日，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尚衡冠通”）持有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股份 89,481,625
股。 尚衡冠通实际控制人为陈阳友，其通过尚衡冠通、其本人及黑龙江恒阳农业集
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新大洲 91,191,455 股，占新大洲总股本的比例为 11.20%。

截至 2020 年 3 月 11 日，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和升”）
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京粮和升食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粮和升”）合计
持有新大洲股份 91,191,530 股，占新大洲总股本的比例为 11.20%。王文锋先生为大
连和升和京粮和升的实际控制人。 王文锋先生控制的新大洲股份超过了前述陈阳
友先生所控制的新大洲股份， 大连和升及其一致行动人京粮和升通过一致行动关
系成为新大洲的第一大股东。

二、鉴于大连和升及其一致行动人京粮和升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通过一致行动
关系成为新大洲的第一大股东，大连和升、京粮和升将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于 3 日内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向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通知新大洲，并予公告；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规定，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三日内，不买卖新大洲的股票。

三、新大洲公司目前尚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大连和升及其一致行动人北
京京粮和升作为第一大股东及其最终实际控制人王文锋先生自 2020 年 3 月 12 日
起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的 4.2.1 条规定
比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遵守相关规定，并遵守 4.2.19 条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上市公司股份：（一）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
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 直至公告前一
日；（二）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三）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 至依法
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四）中国证监会及本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0571 证券简称：*ST 大洲 公告编号：临 2020-039

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增持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达到 1%的公告暨其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李振国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芝堂”）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李振国先生通知，2020 年 3 月 10 日， 李振国先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870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李振国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体中心东侧路甲 518号 A座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3月 10日

股票简称 九芝堂 股票代码 000989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减持均价

A股 870 1.00 8.81元 /股

合 计 870 1.00 8.81元 /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性质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36798.2854 42.33 35928.2854 41.33

合计持有股份 36798.2854 42.33 35928.2854 41.3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199.5714 10.58 8329.5714 9.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598.7140 31.75 27598.7140 31.75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
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5、股东的减持告知函√

注：有限售条件股份系因李振国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而产生的高管锁定
股。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况。
2、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减持不属于需要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况。
3、李振国先生未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4、李振国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振国先生本次减持是为了

主动偿还债务，降低其股权质押比例，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2 日


